
骑手撞伤人

立马离职落跑

汤阿姨年近六十， 一个人在上

海做家政工。

2020 年 6 月， 她在路上正常

行走时被一辆电动车撞倒受伤， 骑

车的外卖骑手万某给了汤阿姨一张

保险单照片， 表示公司给骑手都买

了保险， 让她找保险公司要钱， 随

后便扬长而去。

汤阿姨当时在上海有一份包吃

住的家政工作， 为了多赚点钱， 她

又在小区里兼做三份钟点工， 儿子

和丈夫则在老家务工。 她除了自己

的姓名之外不会写字， 因此听信了

肇事骑手的说辞， 以为赔偿找保险

公司就行了。

事故发生后， 汤阿姨的儿子从

老家赶来协助处理。 此时， 他们发

现肇事骑手已经根本无法联系上，

后来才得知， 骑手在事故发生后就

从公司离职落跑了。

由于经济困难， 维权又陷入困

境， 他们经人指点找到了长宁区法

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因为受伤， 汤阿姨当时完全无

法工作， 也就没有了任何收入， 她

要到第二年的 7 月年满 60 周岁时

才能在老家领取每月 350 元的农

保。 好在， 雇主一直让她住在家

里， 一边养伤一边处理维权事宜。

在这种情况下， 长宁区法律援

助中心指派我为汤阿姨提供法律援

助。

“1元”的保单

并非救命稻草

第一次会见时， 汤阿姨能提供

的证据仅有一张并不完整的保单照

片、 一份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和医疗花费的相关单据。

汤阿姨一直认为， 因为骑手有

保险， 所以自己的赔偿是有保障

的。

在她提供给我的那张关键的保

险单照片中， 可以看到保险公司的

名称， 但是我仔细查看后， 发现这

一保险的保费仅为 1 元。

我当时就判断， 如此低额的保

费， 保险公司大概率会设置苛刻的

理赔标准和相对较低的赔付金额，

不可能成为汤阿姨的“救命稻草”。

本案如果我们只起诉外卖骑

手， 他作为个人的赔偿能力是非常

有限的， 并且事故发生后骑手马上

辞了职， 处于失联状态。

这种情况下， 后续的执行存在

较大风险， 汤阿姨的实际损失可能

无法得到有效赔偿。

而根据 《民法典》： 用人单位

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

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

员追偿。

因此， 最好能够找到雇用骑手

的公司， 让公司也一同来承担赔偿

责任， 这样才能保障汤阿姨切实获

得赔偿。

于是， 根据相关线索， 我们将

雇用肇事骑手的公司一并起诉到了

法院。

第二次起诉

对方试图赖账

第一次开庭时， 肇事骑手万某

和保险公司都未到场， 只有雇用骑

手的公司派了一名法务人员参加庭

审。

庭审中， 公司方提出， 汤阿姨

第二次手术尚未完成， 希望等她二

次手术完成， 各项费用均结清后一

并予以结算， 由公司统一向保险公

司理赔。 并表示届时不需要再打官

司了， 双方沟通一下就行。

基于这种情况， 我先向法庭提出

进行伤残鉴定， 被告公司也予以认

可。 因为汤阿姨的二次手术需要再等

待半年， 而对方公司在与骑手的雇佣

关系上做了确认， 并由法庭记录在

案， 因此我们在申请伤残鉴定后向法

院申请了撤诉。

半年后， 我们已经拿到了司法鉴

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 汤阿姨也完

成了二次手术， 并收集了相关凭证，

于是， 我联系了对方公司一审时的法

务人员。

没想到在电话里， 这位法务人员

表示自己已经离职， 不管这事了， 得

联系公司处理。

而和公司沟通未果后， 我们只得

第二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没想到， 案件此时又出现了新的

波折。 被告公司不仅换了法务人员，

连股东都已经发生了变动。

在庭审时， 被告公司试图否认万

某与公司存在关系。 同时， 由于保险

公司的赔付金额未达到公司投保时的

预期， 被告公司和保险公司围绕保险

赔付金额也产生了争议。

对于对方“翻脸不认账”， 我也

早有准备。

我出示了第一次诉讼时的庭审笔

录， 在笔录中， 代表被告公司的法务

人员对雇佣关系表示认可， 也确认了

事故发生地属于该公司外卖覆盖区

域， 并承诺愿意对汤阿姨进行赔付。

这些内容白纸黑字记录在案， 都

是有法律效力的。

最终， 法院支持了汤阿姨的全部

医疗费及各项实际支出， 对误工费也

酌情支持了一部分， 判决被告公司支

付各项赔偿共计 12 万余元的赔偿。

判后做沟通

公司同意赔偿

随着案件判决送达各方， 新的问

题又出现了。 当我正在为对方可能的

上诉做准备时， 我却先收到了该公司

法务人员的来电， 表示希望进行沟

通。

在电话中， 对方表达了对一审判

赔金额的质疑， 表示公司很可能会就

此提出上诉。 我则详细地就赔偿金额

的组成做了解释， 包括相关的法律依

据， 以及我们提交了怎样的证据。

我还向对方详细介绍了汤阿姨的

个人情况， 以及为了省钱， 她主动选

择回到老家的医院进行二次手术的情

况。 我告诉对方， 汤阿姨这样折腾，

实际上是替被告方省了钱。

而我作为法律援助律师， 为了最

大限度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前后

十多次上门了解和核实情况。

我希望对方能够体会到汤阿姨的

善意， 也能理解她的困境。

对方的法务人员听了我的解释，

表示将向公司汇报相关情况。

不久后， 我得知对方公司放弃了

上诉， 同意按判决及时支付汤阿姨的

赔偿金。 后来， 我又从汤阿姨处得

知， 公司确实将判决的赔偿如数支付

给了她， 她对我和长宁区法律援助中

心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这起案件从事故发生到最终拿到

赔偿共历时两年多， 虽然经历了一些

波折， 但最终获得了较好的结果。

最近， 我得知， 这一案例被选为

长宁区 2023—2024 年度法律援助十

佳典型案例。 能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也是律师

职业带来的一种特殊的成就感。

由于被外卖骑手撞伤， 一个人在上海做家政工的汤阿姨遭遇
了困境，经人指点她申请了法律援助。

受长宁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提供法律援助后， 我得知撞伤汤
阿姨的骑手已经失联， 而唯一的索赔线索是一份保费仅 1 元的保
单……

外卖骑手撞人
留下“1元保单”

提供法律援助
伤者终获赔偿

□ 上海翰亨律师事务所 刘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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